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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的正當理由

黎曉平＊

將“兩種制度”統一於“一個國家”之中，足顯“國家”的重要；在一個國

家中實行“兩種制度”，實屬偉大國家才有的特性。

在本文主題的範圍內，我想先回答兩個問題；為甚麼需要國家，而且

是“一個國家”？“一個中國”，作為偉大的國家，究竟意味著甚麼？在

文章的最後部份，我將談談與“一個國家”相關的台灣問題。

一、為甚麼“一個國家”？

論及國家，自然需要提到傳統政治哲學所揭示的那些古老而簡樸的真

理。儘管人間蒼桑，世道流變，這些真理依然令人難以置信的真實可靠。

＊法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授。

根據傳統的政治哲學，在最一般意義上，國家的重要性在於：人不能

在國家之外生活，換言之，人命定要過國家生活。我們知道，此乃亞里士

多德的名言“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動物”所表達的意思。在這種觀念中，人與

國家是對立的嗎？當然不是。這一觀念更深一層的涵義是甚麼呢？那便是

“人獸之辨”，便是對人類之生存和發展的關懷。人之異於“獸”者，亞氏謂

“政治動物”，中國偉大的思想家荀子謂“能群”，聖托馬斯謂“社會動物”。

這些說法的意思是一致的。他們洞悉人類本性，倡揚人的尊嚴。不過，這

些偉大的思想家們並未就此停留，他們還要進一步為“人”找尋、設定安生

立命的的場所。這樣，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麼他們的學說總是不斷地在探

討理想的國家或國家的理想。這些學說認為，如果說社會是人類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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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則是社會之最集中和最高的表現形式。社會生活，也就是國家生活，

而在國家中的生活，乃是人類生活方式最本質的體現。人只有在社會（國

家）生活中，才能自由發展和履行職責，才能展示其價值和特徵。

觀念在進展著。新的觀念告訴我們，人不只是“政治的”或“社會的”動

物，人還是“理性的”動物。理性賦予人以獨立和自主。的確，個人主義的

哲學在這裏獲得了靈感。近代以來的西方主流哲學就把自己置於“理性”這

一基礎之上。這些哲學照料的，已不是“社會的”人或“國家的”人，還是孤

獨的、了無牽掛的“個人”，並賦予他以平等自由之權利。這些孤獨自由平

等的“個人”無處安身，只好先把他們安置在一種假設的“自然狀態”裏。

“自然狀態”有好有壞，既然是一種假設，故全憑你的想像。不過，英國思

想家霍布斯對“自然狀態”的描繪，卻透露著令人震驚和可怖的真實。據霍

氏稱，在那裏，人們自私、兇殘、粗暴而短命，人與人的關係就像狼與狼

的關係一般，爭鬥不息。那是人無論如何也不能生存下去的狀態。因而，

對包括霍布斯在內的所有近代思想家而言，均如盧梭所指出的那樣，根本

問題是要找到一種聯合的形式，使自然孤獨的“個人”轉化為社會聯合的

人。換言之，人必須放棄“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建立國家。為此目

的，根據霍布斯，人既使出讓自己全部的自然權利，只要能獲得安全，哪

怕將自己置身於國家—— 一只兇殘專橫的怪獸“利維坦”的控制之下，也在

所不惜。霍氏的著作《利維坦》真正的良苦用意，不正是反證國家的必要性

嗎？後來的自由主義者們很難讀懂這一點了。盧梭則不同，他以為自然狀

態很是 美好， 但卻是 遙遠 的不可 追及的 記憶了 。在 他看來 ，人要 免於 墮

落，獲得自由和完善，還是要過國家生活才行。盧梭的理想是，“通過社會

契約”的方式，建立起一個國家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內，每一個人都不斷

地在維護著整體，而在整體得到維護時，其本身也就得到了維護。後來，

黑格爾在其《法哲學原理》一書中繼續發揮這種思想，認為國家才是自由的

現實或實現。對霍布斯、盧梭和黑格爾的這些觀念，晚近自由主義思想家

表示了不滿，斥之為國家主義或專制主義的淵藪。但在我看來，這不過是

一家之言，實屬片面的認知。一切真實的而不是虛幻的觀念總是融合了人

類生活的偉大原則，如果審慎地考察那些近代哲學家的學說，可以發現，

他們承續了前述古老的觀念，只是在這些觀念中注入了自由的理想。國家

並非是“個人”異己的存在物，亦非“自由”之不共戴天的敵人，恰恰相反，

它是個人及其自由的存在形式。如果說人不能在國家之外生活，無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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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樣不能在國家之外獲得並實現自由。好了，我們可以總結說，理性自

由的人照樣離不開國家。說到“理性”，我還想強調一點：其實，“理性”在

古典哲學中同樣得到重視。“人類的靈魂追求甚麼”這一問題和“為的是過

美好的生活”這個答案是從哪裡來的，難道不是來自論國家的第一部偉大著

作嗎？ 英國 哲學家 鮑桑 葵在《 關於 國家的 哲學 理論》 一書 中如是 自問 自

答。是 的，我 也可以 肯定 地回答 說，那 是一部 理性 之光映 照千秋 的論 國

家 的 著 作 。

至此，我們已經可以明白何以需要國家。但我們的問題是，對中國而

言，為甚麼“一個國家”？

民族國家是人類生存競爭的結晶體。在世界歷史上，面對嚴峻的生存

抉擇和嚴酷的生存考驗，曾經創造了輝煌文明的巴比倫、埃及、印度、希

臘等古國，不是突然中斷，就是驟然消亡，它們沒有一個能夠堅持到今天

並繼續堅持下去。在今天的世界地圖上，中國是唯一的擁有悠久的歷史和

遼闊的疆域的國家。我們知道，中國至遲在商代就已經建立了國家，時間

大約在公元前十六世紀。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建立起一個疆域遼闊

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從此，儘管出現過分裂、民族戰爭或改朝換代，

但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國家形式，頑強地拓展了

國家的生存空間，最終凝聚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有人說，民族國家是一個現代話語，國家生存及其意義應該用現代的

國家觀念來度量。以這種觀點，似乎中國人在近代以前，在西方人提出“國

家”的概念以前，既沒有國家的觀念，也沒有自己的國家，或者，中國人的

“國家”算不上真正的“國家”。事實上，這樣的說法對西方人來說，才是真

實的。因為在近代以前，他們的確不曾擁有自己的國家。我們知道，直到

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西歐各國，如法、意、德、奧、西班牙等，通過長

期的慘烈的戰爭，才基本上確定了各自的疆域，形成了各自的民族國家。

所謂現代意義的“國家”概念，正是源於這個鐵血的時代。

本來，中國人的國家觀念與西方人的國家觀念分野頗大，對其定義不

宜一味求同。例如，中國國家觀中的世界主義、大同主義、和平主義和人

道主義等內涵，就是所謂的現代意義的西方國家觀所不能涵蓋和無法提供

的。這是因為，西方的“國家”在本質是一個政治的和法律的概念，遠不

是一個哲學的和倫理的概念；它是實證主義的和形式主義的，告知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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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家的形體，還不是國家的理性，是國家的存在，還不是國家的目的。

雖然，這樣的國家概念不能幫助我們了然事物的全部意義，但的確能助益

於我們對國家的政治法律分析 。

現代意義的國家概念奠基於這樣一幅圖景之上：整個世界都被不同的

國 家 所 分 割 佔 據 著 ， 幾 乎 所 有 個 人 都 被 這 些 國 家 管 轄 權 所 控 制 著 。 因

此，有 必要劃 分一國 的疆界 ，分清 一國所 管轄的 人群， 確立一 國管轄 和

控制其 疆域和 人群的 權力。 為了使 這些具 有意義 ，也就 是法律 上的有 效

性，各 國間彼 此還需 相互承 認。正 是在這 個基礎 上，現 代意義 的國家 概

念揭示 了國家 構成的 形式 要素： 人民、 領土和 主權 ，以及 國家的 法律 意

義一 一國 際承 認 。

根據這項概念，“中國”意味著甚麼呢？可以這樣表述：中國就是指具

有包括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在內的領土、在該領土上定居的居民、管

理國家的政府、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國家主權的國家。

在這裏，我以為了解了這一國家概念對回答“為甚麼一個國家”便已足

夠，故不想套用它對我們的主題進行全面而詳盡的分析。這不僅因為關於

這方面的論著已經足夠的多了，更主要的是很多問題是自明的，無須任何

人再耗 費精力 去進行 雞零狗 碎式的 定義或 枉費心 機的曲 解。不 過，在 稍

後，我必須在此基礎上討論一下台灣問題。

二、“中國”意味著甚麼？

人們談論著中國。談論著她輝煌的文明、悠久的歷史、純樸的人民，

富饒的土地、遠大的前程，但很少有人去體驗、感悟和闡揚“中國”的意

義。難道中國僅僅只是一個歷史事實，一個由土地和人民結合在一起的國

家形體 嗎？當 然不是 。

那麼，“一個國家”，也就是我們的中國、我們的民族、我們的祖國，

對我們來說，一直意味著甚麼呢？我不能說得很周全，但至少可以說意味

著“仁愛、和諧、公義和統一”。這些在我看來，一直就是我們文明的特

質、民族的精神和國家的事業。如果借用中國古典哲學的概念，可以說這

就是中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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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道，與中國文化的概念是合而為一的。它所蘊涵的，是歷盡蒼

桑的生存智慧、飽滿激揚的生命狀態、純正浩大的人間善業。它在我們民

族的生存態和生命體中深植入骨，流轉交融，循循引路。我們的民族和國

家因之而綿延於不絕，再立於既倒，浴火而重生，生生不息，至於永遠。

“中國之道”是中國人之人生與人心的需要、追求和向往，是一條我們民族

和國家之生命的唯一路徑，是我們歷史和文明無可回避的現實道路。

中國之道，也就是“仁愛、和諧、公義和統一”，我已經說過，一直是

我們文明的特質、民族的精神和國家的事業。我想進一步說，它一直而且

永遠是我們文明的方向、民族的信仰和國家的理想，儘管我不敢斷言這種

說法對整個人類是否有效。在現代社會，每個國家都制定一部憲法來規定

相關的事項。在法學意義上，根據我的理解，中國之道也就是我們國家的

大憲章。毫無疑問，這樣的大憲章與現代國家的憲法是不能等同看待的。

它不是任何立法的作品，不是一時一地的一項政治宣言，也不是對某種可

憐的個人主義或稱自由主義或其他甚麼主義的詮釋。它甚至不知道國家權

力機構的劃分與組合。在這理解之下，你可以說它根本就不是甚麼憲章。

但我依然認為它是憲章，而且是大憲章。它形成於久遠的年代，除了文明

和文明的歷史而外不會有其他創作者；除了神聖的宇宙秩序和人生與人心

的需要、追求與向往而外不會有其他淵源；除了引導、規範人們過與自然

秩序和人類本性的偉大法則相符合的生活而外不會有其他的內容。的確，

將這樣的憲章稱為國家憲法，顯然不甚合適。因之，我稱之為“文明大憲

章”。其實，賦予其甚麼樣的名稱並不重要，它只是自然秩序和文明秩序的

體現，所以必須被遵守。它的有效性甚至在人們對之棄而不顧的情形下也

不會有絲毫減損。它的使命在使文明得到長久的維繫，沒有了它，人類社

會和文明都將遭到毀滅，人類自身也將退化為野蠻人或動物。故《春秋》有

云：“不若於道者，天絕之”。總之，它賦予我們的文明、民族和國家以真

實的、合理的、不朽的基礎和法則，它循循引導我們通向生命通向善德的

事業，不可抗拒，不可潛越，不可背離。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叟離

也”，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要對中國文明大憲章釋義，離我們的主題或許遠了些，我將在別處進

行這項工作。現在我們回到“中國意味著甚麼”這一問題上來。

現在很清楚了。“中國”對於中華民族、對每一個中國人而言，不但是

生死歌哭之地，賴以生存的家園，也是他們生命中的血脈，精神中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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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業中的理想。也可以這樣說，中國是中國人的命脈，中國是中國人的

信仰， 中國是 中國人 的夢 想。難 道還有 甚麼更 為正 當的理 由為“ 一個 國

家”，也就是我們的中國辯護嗎？難道一個中國還需要辯護嗎？一切自私的

分裂分子，一塊兇殘的海內外所謂“逢中必反”的勢力，其行為或活動均構

成對每一個中國人的侵害，踐踏了中國人良心的界限。

三 、台灣問題

在目前的情形中，對“一個國家”構成重大傷害的，是台灣問題。儘管

於道義有違，於情理有悖、於歷史有背，以及為法理所不容，台灣分裂勢

力的“台獨”活動卻日見猖獗，正在通向危險和毀滅的深淵。的確令人驚心

和 痛 惜 。

在一系列的“台獨”活動中，走得最遠的，莫過於對中國文化斫根截

脈，從根本上抵斥分離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和傳承關係。台獨分子

宣稱，由於台灣與大陸分離了五十年，已往形成了不同於中國文化的“台灣

文化”，不同於中華民族的“台灣民族”。據報道，“台獨”當局將對小學一

年級到高中三年級學生進行全面系統的“台灣文化”教育，以所謂的“台語”

（實際是閩南語）進行教學，讓學生學習沒有“中國”內容沒有“中華民族”字

樣的歷史、地理、人文等知識。這是台獨分子“去中國化”，拔除兩岸和平

統一的文化因素的最新步驟 。

如果對“台獨”分子這些不可理喻的觀念及行為進行學理之爭，簡直是

浪費筆墨。但我們必須嚴正地指出：避談歷史，數典忘祖，人們怎麼能指

望台獨 分子能 對我們 的台 灣同胞 及其後 代負責 。因 為台獨 分子的 所作 作

為，已無異於“引頸自戕”，從根本上走上了一條自絕於民族文化的源頭活

水，自絕於祖先和子孫的不歸路。同時，台獨分子利用所謂的“台灣文化”

作為分裂的手段，以製造人們在感情上的疏遠和對立，在根本上違背了文

化之為文化的本質，其結果只能是反文化。我說過，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是

無法撼動的，中國之道是無可迴避的。

“台獨”分子在提出“台獨”的主張或者是在為台獨辯護時，往往以“民

主”為依據。西方的“民主”在他們那裏，成了分裂國家和走向獨立的道義

基礎與手段。且不說美好的“民主”理念在台獨分子那裏變了味，即“台獨

的民主”，若對他們的主張稍作梳理，其荒謬便照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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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海峽兩岸同出一源，有著共同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為了繞開民

族的同一性這一根本事實，也為了規避世所道循的聯合國憲章保護主權國

家領土完整的法律原則，根據該項法律原則，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

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與原

則相違背的，台獨分子杜撰了一個“住民自决”的概念，主張由台灣島居民

實行“全民公决”揸定台灣是否獨立。在台獨分子看來，只要通過“民主”投

票，就可以决定是否成立一個獨立國家。

但即使是根據西方的政治哲學和國際政治實踐的經驗，民主投票也只

能决定既定政治體內部的事務，卻不能用於决定政治體的邊界，因為民主

投票的 多數 原則的 計算 ，已經 預設 了大家 共同 接受的 政治 體的邊 界。 同

時，民主投票首先還要確定投票的範圍。投票的範圍不同，其結果的合法

性可能會大相經庭。那麼，甚麼來决定投票範圍呢，換言之，甚麼來决定

一國的邊界呢？是歷史和文化傳統，還是某一部份當代人的當下意願？答

案是白明的，即是前者還不是不者來决定投票的範圍。更為重要的是，任

何一項涉及公共事務的投票，只有所有利害直接悠關的人都參加，並且獲

得他們的一致同意時，才會有效，從而也才具有合法性。

根據這些道理，有學者提出，如果有一個决定台灣是否獨立的全民公

决，其範圍應是 所有的中國人 。

看看台獨分子自絕於和平統一，抗拒“一國兩制”的言論和行為，其

“民主”訴求更是散發出“獨味”的惡臭和自私的氣息。“台獨”的所謂“民

主”，其本質是“獨立”，亦是說，是台獨分子的意願和主張。

台獨分子說，“統一就是吞併台灣”，“中共一個中國的主張是要矮化

我政府為地方政府”，“一國兩制就是將台灣變為香港一樣的地方政府”，

等等。這樣的說法似乎與大陸“一國兩制”的政策目標相去甚遠。“一國兩

制”不僅意味著要保留各自的原有制度，而且還意味著本地人的高度自治。

這已為香港、澳門回歸後的實踐所證明。根據鄧小平的說法，台灣的自治

要高於香港的自治，即台灣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因此根本談不上“吞併台

灣”。而所謂“地方政府”云云，則和老百姓的利益無關，只與某些政客的

沉浮相關。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多級政府結構，人民的福祉不會

因為自己所屬地方的政府升格為中央政府而有所提高。因此，關於“矮化”

的說法，讓人們懷疑並不是“民意”，而是“官意”，是台灣某個政治利益集

團 的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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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換一個角度，即國際政治關係的角度，來看看“台獨”的實

質。有學者指出，統獨之爭，就是中國近代以來與西方強權抗爭的一個組

成部分，“台灣獨立”的主張始終擺脫不了與美日某些利益集團的國際戰略

的關係。而在台灣這一方面，其實是克盡其扮演或充當美日棋子的角色罷

了。換言之，“台灣獨立”從一開始就缺少真正的獨立精神，從來就受到外

來勢力的影響和利用的。事實上，“台灣獨立”的主張，最初也是由某些美

國人提出的；有些台獨意識又是日本統治時期“皇民化”的結果；所謂“五

十年的兩岸分治”，也是美國的武力介入造成的“事實”。美國人年復一年

地銷售給台灣大量的武器，說是為了保持兩岸“軍事平衡”。令人驚心的

是，台獨分子極力迎合某些外國的國際戰略，企圖靠對一干強人的依附來

實現其獨立，甚至不惜“認賊作父”，褻瀆歷史正義。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

的親日睸日的言論和行為就是這種情形的表現。更有甚者，據報道，“馬關

條約”簽訂一百周年之際，一些台獨分子到日本去請願，要求日本政府支持

他們的台獨運動。在他們的心目中，似乎台灣獨立的歷史合法性起源於“馬

關條約”。面對台獨分子堪稱醜惡的表演，無怪乎有人嘆道：中華民族歷史

上，愛國的仁人志士固然層出不窮，但漢奸民賊也俯拾皆是，然而，像台

獨這樣數典忘祖、認賊作父、寡恩薄義、喪心病狂的大規模漢奸群體，卻

實在令人不得不慨嘆時代的更新往往不等同於廉恥的進步！進一步說，這

樣的“台獨”，“獨”則獨矣，又如何“立”得起來！所以說：“台灣獨立”缺

乏“獨立”性，在這裏，“獨立”便走向了其反面，即“依附”。

在另一方面，我認為台灣的獨立，對中國來說，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對我們的國家而言，戰爭的創傷可以愈合，破碎的經濟可以重建，一切有

價的事物可以購買，唯有主權的完整和領土的歸屬不可動搖和轉讓。它們

是我國我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即使出現最不利的局面，台灣在美日等外

國勢力 的支持 下獨立 了， 第一次 格鬥我 國失利 ，請 相信我 ，還會 有第 二

次、第三次更為頑強勇猛的反擊，直到粉碎“台獨”及其支持者或者直到

一切有血性的中國人的壯烈殉國。這便是中國的底限、中華民族的底限。

當然，中國沒有權利等到那最後的時刻。事實上，中國以其發揮到極

致的政治智慧和對台灣島居民的深切關愛，用“一國兩制”來化解兩岸的分

歧，從而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儘管“一國兩制”的實踐可能導致國家主權

的損缺或縮減，但為了中華民族長遠而根本的利益以及兩岸人民實在而珍

貴的福祉，中國表現了最偉大的寬容精神。不過，為了不致發展到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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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中國有義務有責任有權力更為有效地制止“台獨”，採取包括法律的

和軍事的 等必要 的手段 。

最後，我想說明一下這一篇文字的原由。在時下一些流行的觀念中，

“一個國家”或與之相聯繫的祖國、民族、統一等等崇高的概念不再被相

信，取而代之的是“個體”、“自我”和“獨立”。我們被告知，每一個人都是

絕對的“個體”，具有至上排他的價值，不屬於任何被賦予凌駕於個人之上

的權威的國家，沒有任何“祖國”、“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羈絆；我們還

被告知，“一個國家”是虛幻的，祖國是“未來的”；我們觀察到，在大陸，

“純正的自由主義者”們以否定中國的文化傳統反對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為

已任，在香港所謂的自由民主人士的使命據說是“逢中必反”，而在台灣，

就是上文提及的分裂主義者所從事的依附於外國勢力的台灣獨立運動。這

種種的觀念和現象，都會對“一個國家”，對每一個中國人造成傷害，甚至

帶 來 災 難 。

“人們喜歡把愛國精神理解為樂於作出未經別人要求的巨大犧牲的精

神。但是，真正的愛國精神是把國家看作我們生活的本質目的和基礎的日

常習慣”。（鮑桑葵《關於國家的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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